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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若漢，著名日本學家及漢學家。關於陸若漢在華的活動，中文文獻和檔案缺乏系統記錄，中外

學者對他的研究也還不夠深入。本文依據從中西文史料中整理出來的不少有關陸若漢在華活動的新資

料，擬對明末耶穌會這位最著名的翻譯在華活動之事實進行考述，以填補歷史記錄之不足。

（P. Louis Pfister）稱他“諳練語言，在翻譯及編輯

日本文法中，自堪首屈一指”（5）。 1610年，由於日

本教會內部的矛盾，陸若漢被迫回到澳門，一直到

他鬱悶病逝，也沒有再返回日本。

關於陸若漢在華活動，中文文獻和檔案缺乏系

統記錄，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裡，雖

有陸若漢一傳，但僅有零星介紹，語焉不詳。其它

專題性的專著、論文不多見（6），且西方學者多不採

用中文文獻，而中國學者則未採用西文文獻。我們

在整理中、葡、日、英有關史料時，發現許多有關

陸若漢在華活動的新資料。本文根據現今掌握的史

料，擬對明末耶穌會這位最著名的翻譯在華活動之

事實進行考述，以填補歷史記錄之不足。

澳門耶穌會的司庫與顧問

1610年，陸若漢在 49歲時被迫從日本來到澳

門。（7）當時，陸若漢在日本已是具有很高知名度的

“Tiuzzu 通辭（翻譯）”，且常常活動在日本宮廷及

上層貴族之間。因此，澳門耶穌會對於他的工作安排

一直很傷腦筋，因為澳門的外交舞臺可能給陸若漢提

供的活動空間太小。庫帕（Michael  Cooper）稱：

在澳門，沒有一個工作能夠充份發揮陸若

漢的才能和經驗，正因為他經常旅行，並且經

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Tçuzzu, 1561-1634），

耶穌會士，葡萄牙拉美戈（Lamego）主教區塞爾納

賽雷（Sernancelhe）人氏，著名日本學家及漢學家，

在耶穌會日本教省傳教區域內，尤以其“通辭（翻

譯）”一職著稱於世。1575年隨耶穌會傳教士途經印

度果阿、中國澳門，1577年到達日本。16歲的陸若

漢先在日本的神學院學習。（1）他天資聰穎，語言能

力極強，在與日本傳教士的頻繁交往中很快掌握了

日語， 1588開始不僅能夠用日語傳教，而且作為翻

譯活躍在江戶時代的各種外交場合，被當時的人們稱

為“通辭羅德里格斯（Rodriguez  Tiuzzu）”（2）。陸若

漢成功地斡旋於耶穌會和日本上層階級之間，他充

分利用自己與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以及日本政界要

人的私人關係，解決了許多政治上、外交上的難

題。陸若漢的生平事跡在日本學者的諸多研究 16世

紀的專著、論文中被頻繁地提到，被認為是“有才

能、知遇了活躍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當時所有政治

家”的人。（3）陸若漢作為一個葡萄牙傳教士，不僅

在葡萄牙文化的傳播上和在長崎的日葡貿易交涉中

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日語語言學方面的貢獻尤令人

矚目，“精通日語，並可以用它很好地宣教”（4）。他

除了著有《日本大文典》、《日本小文典》外，還撰

寫了《日本教會史》，他對日本文化的理解認識之精

深，在當時傳教士中沒有人能超過他。費賴之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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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接觸高官，所以在這個狹窄而繁華的殖民地

生活，對於陸若漢來說，圈子太小，一定感到

很不滿足。（8）

據庫帕提供的資料，陸若漢剛到澳門時，耶穌會讓他

負責1611年的年報編輯工作，並同時擔任大三巴學院

的拉丁文教師。（9）然據榮振華（Joseph  Dehergne）

書，陸若漢“1591-1626年任傳教區司庫”（10），這一

說法是不準確的。據日本學者高瀨弘一郎的研究成

果，從 1578年設立教區司庫駐澳門一職以來，先後

擔任此職者如下表（11）：

　　　　　 姓　名 　　任職時間

安德烈．平托 (André Pinto) 1578-1588年1月15日

米蓋爾．蘇亞雷斯 (Miguel Soares） ?-1600年9月

卡洛．斯皮諾拉 (Carlo Spinola） 1601年3月-1602年6月

曼奴埃爾．卡斯帕爾 (Manoel Gaspar） 1603年2月-?

塞巴斯蒂安．維埃拉 (Sebastião Vieira) 1606-1608年初

若昂．科埃里 (João Coelho) 1609-1611年1月

曼努埃爾．帕萊特 (Manoel Barreto) 1613-1616年7月

曼努埃爾．博吉斯 (Manoel Borges) 1616年8月-1619年

塞巴斯蒂安．維埃拉 (Sebastião Vieira) 1619-1622年11 月

陸若漢 (João Rodrigues Tçuzzu) 1622年11月-?

喬萬尼．博萊利 (Giovanni Battista Bonelli) 不詳

巴爾德洛曼．德．西格拉 不詳

 (Bartolomeu de Siqueira)

很明顯，高瀨氏不同意榮振華的意見，他認為陸

若漢在 1598-1610年間在日本擔任駐長崎管區司

庫僅十二年（12），而擔任教區駐澳門司庫一職僅在

1622年 11月以後的數年。據《耶穌會士在亞洲》

49-V-7 葡文檔中，分別於 1617和 1620年三次提到

陸若漢出任 procurador （13）一職十二年。（14）這

十二年應指從 1598-1610年轉往澳門之前擔任教區

駐長崎司庫，並不包括 1622年後擔任澳門司庫的

數年。如果陸若漢僅從 1622年 11月出任教區司

庫，到 1626年 11月被免去司庫一職（15），那他擔

任澳門司庫祇有四年時間。

教區司庫是耶穌會日本教省中一項極為重要的

職務，其三項主要職責為：1）為日本管區與住院補

給公共必需品和（個別住院必要的）特別的必需品；

2）每年投資應送往日本的全部資金。這些資金包括

來自於印度和馬六甲的錢，日本送來的錢以及從屬

於日本（耶穌會）的房屋和店鋪徵收的錢；3）運送

由印度送往日本，或由日本送往其它地區書信等其

它所有物品，同時使中國前往日本的神父與修士在

航船中得到優待，不要欠缺必要的食糧。（16）

陸若漢先後兩次擔任此職時間長達十六年。值

得注意的是，在 1611-1613年間，陸若漢還可能擔

任過澳門司庫助理，並主持司庫工作（17），可以反映陸

若漢在 16世紀末 17世紀初日本教省中的特殊地位。

陸若漢在澳門擔任教區司庫及司庫助理期間，

還承擔了一份十分艱難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

安置來澳門避難的日本耶穌會士們的生活與工作。

從 1597年豐臣秀吉頒佈第一次禁教令並處死一批傳

教士與信徒起，就開始有天主教士到澳門避難。

1614年 1月 27 日，德川家康下令驅逐所有的傳教

士，大約有 115 人被驅逐，其中有 60 人來澳門避

難，內有25名為日本人。到1623年時，屬於日本耶

穌會有72名會士在澳門。（18）這些流亡者和被驅逐者

的湧入“就自然地組成了一條街”。這其中，“除了

有葡萄牙人的妻妾、奴僕外，還有商人和教士”（19）。

1623年澳門每個人一年的生活費需要45兩，到1624

年，由於通貨膨脹，澳門一年生活費就漲到 55兩，

作為司庫的陸若漢不得不為亡命的會士們的生活而

奔波。而當時承擔這批亡命者生活的聖保祿學院的

財政狀況已極度窘迫，祇可勉強負擔八個人的生

活。在這種情況下，司庫陸若漢採取了多種辦法來

度過難關：一是由聖保祿學院院長出面向澳門的富

商們募捐；二是陸若漢以耶穌會的名義向別處借

款，1616年借款三萬兩；三是1624年初，陸若漢向

羅馬寫信，請求經濟上支援，並提議說，為了維持日

本的耶穌會，由耶穌會全體來分擔必要的經費（20）；

四是澳門當時正在建聖保祿教堂的前壁，工程巨

大，投入不少資金，故以日本會士參加部分建造工

作，實行以工代賑的方法來解決部分生活費用。（21）

除了要解決在澳門避難的日本會士的生活與工作問

題外，澳門還必須為在日本正在遭受德川幕府迫害

的會士提供各種援助。除了資金以外，還要贈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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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如彌撒用的葡萄酒、鈕扣、鞋子等，還有在澳

門貿易中屬於耶穌會的好幾捆絲綢，也都贈送出去

了。（22）

陸若漢擔任澳門耶穌會司庫及司庫助理，另一

個重要任務是必須親自參加廣州交易會，因為當時

的耶穌會士是直接參入澳門海外貿易的，而陸若漢

在日本時就一直參加長崎與澳門的日葡貿易，是一

位頗有經驗的經營者。因此，陸若漢從 1611-1626

年間（除了不在澳門）幾乎每年均要代表耶穌會赴廣

州參加交易會。故陸若漢自稱：“為了澳門市場不

斷工作，每年都十分忙碌。”（23）由此可知，每年的

廣州交易會正是開拓澳門市場的重要工作，而這一

重要工作也就決定了他的“忙碌”。

廣州交易會起始於 1554年索札與廣東海道副使

汪柏簽訂協定後，即同意葡人到廣州貿易（24），亦即

意味着廣州交易會的開始，直到 1580年前，廣州交

易會每年祇對葡人開放一次，到 1583年時已開始每

年舉辦兩次（25），即如〈委黎多報效始末疏〉中所言，

“兩季入省貿易”（26）。廣州市場每年對葡商開放兩

次，每次持續兩三個月。中國政府允許葡商白天可

以在街上自由行走，但晚上必須回到停泊於珠江的

船上。葡商在冬季市場出售從印度運來的貨物，同

時購進出口到印度和歐洲的商品；在夏季市場，主

要做中國絲綢與日本白銀的生意。（27）陸若漢於

1611年冬季進入廣州參加交易會。據庫帕稱：

陸若漢是作為葡萄牙人的隨行人員前往廣

東的，在生意方面也一定提出了有用的建議。

中國官員認為，在商人們中間加進一位神父，

即使商人之間產生甚麼矛盾，也總能夠得到解

決，所以對此很放心。（28）

不排除陸若漢赴廣州參加交易會有上述作用。但我

們認為，耶穌會派陸若漢參加廣州交易會還有十分

重要的經濟目的。澳門耶穌會自身也參入了澳門的

海外貿易。 1578年，為解決耶穌會日本傳教團的財

政問題，巡視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與

澳門商人簽訂協定，在每年澳門對日本貿易中的

1,600擔生絲中，撥 100擔的貿易額作為耶穌會的經

費，這樣澳門耶穌會每年可得到 4000-6000杜卡多

的穩定收入。（29）耶穌會士參入澳門的海外貿易遭到

多方面的指責和批評， 1585年 12月 24日克勞迪奧

．阿夸維瓦致范禮安的信稱：

在中國廣東等地方彌漫着行商的惡臭與醜

聞，一些耶穌會教士與其他葡萄牙商人一起也

來到這裡，各種協定、要求和商品多如牛毛，

混亂不堪。（30）

耶穌會士參入海外貿易雖然從 17世紀初就多次遭到

葡萄牙王室的明令禁止，但這些禁令對遠東教會的影

響是微乎其微的，為了教會自身的經濟利益，直到17

世紀中葉其“貿易活動依然如故”。（31）所以，當時

澳門耶穌會派陸若漢參加廣州交易會，決不單純地

祇是一名“隨行人員”，而應是耶穌會參入交易會的

代表。之所以選擇陸若漢，是因為陸若漢具有長期

日葡貿易的經驗。陸若漢去廣州可以為耶穌會選購

日本需要的生絲，“還可以做黃金或麝香的買賣，

從澳門向日本運貨，以此來填補（耶穌會）省的需

要”（32）。從庫帕公佈的資料， 1615年、 1621年及

1625年，陸若漢均隨葡商代表團進入廣州交易會。

雖然這三次去廣州，陸若漢均負有處理其它澳門事

務的重大責任，但不能排除他進廣州仍同時負有為

澳門耶穌會採購貨物的經濟目的。

由於陸若漢在日本宮廷上層社會及日葡貿易中

長期工作，其“理解能力、判斷能力、思考能力以

及經驗都超出一般人”，而且“很善於交際”（33），

因此澳門耶穌會還安排他擔任澳門耶穌會的顧問。

《耶穌會會士在亞洲》稱他“出任副省會長神父顧問

（consultor）數年”（34），庫帕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

陸若漢的這一職務：

（陸若漢）可能是在1612年2月或3月回到澳

門的，但是此後十八個月他做了甚麼呢？這一點

不太清楚。也許是在學院教書，也許是當司庫助

理，也許是從事教會的工作。總之，從1615年1

月的會員名冊上看，可以明確知道，他是在傳

教，同時還擔任（耶穌會）會長的顧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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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帕在另一處還稱：“他是學院院長的顧問，可能

還承擔傳教工作。”（36）這裡的學院是指聖保祿（大

三巴）學院，而當時的澳門耶穌會會長兼聖保祿學

院院長，故耶穌會會長顧問與學院院長顧問實際上

是同一職。作為澳門耶穌會會長的顧問，其中一項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東方哲學，並對當時日本和

中國兩個傳教區出現的在天主教教義中引入東方哲

學思想的錯誤方法進行批判。（37） 1616年陸若漢在

澳門寫的信稱：

從1613年6月到1615年7月，整整兩年中，

我從巡視員巴範濟（Francesco Pasio）神父那裡

接受特別任務，系統地研究了自古以來出現的

東方哲學家的不同學問，因為這些學者們所提

倡的學說，從根本上是違反我們神聖教義的。

正如已經聽說的那樣，這一研究的目的是因為

中國和日本兩個傳教地目前正在編寫的教理問

答中引入了這些學者們的學說，並要證明他們

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我是從日本教省代理會長

顧問會那裡受委託作這項工作的。（38）

巴範濟是“1612年受命為中國日本兩國傳道會之視

察員”（39），他到澳門不足一年就去世。巴範濟也是

一位對利瑪竇傳教路線持反對意見者，巴範濟曾指

出：“在由入華神父們用漢文所寫的著作中有類似

異教徒那樣的錯誤。”（40）他將對中國教區的調研工

作交給陸若漢，也是因為陸若漢在上述問題上同他持

基本相同的意見。帶着這樣的目的，1613年6月，陸

若漢隨葡萄牙商人參加廣州夏季交易會，秘密北

上，深入中國內地，到1615年7月止，他在中國內地

進行整整兩年時間的調查研究。據陸若漢自己說：

我從事了整整兩年這些宗派研究，其實在

日本的時候，就已經投入這一研究當中。為了

這個目的，我訪問了中國各地耶穌會會院。不

僅如此，甚至連耶穌會的人從來沒有去過的地

方我都去了。（41）

1613年中國境內有二十名耶穌會士，包括十三名神

父和七名修士，分散在北京、南京、杭州、南昌、

南雄五個城市。陸若漢先後對這些城市的耶穌會院

進行了拜訪。據陸若漢的《日本教會史》，他在1614

年還去過鎮江。據陸若漢 1616年函稱，在他的十八

個月的中國旅行中，同他一起的夥伴是意大利人王

豐肅（Alphonse  Vagnoni）神父。王豐肅神父 1609

年是南京耶穌會會長，南京傳教會是當時中國最發

達的教會，故陸若漢當時有可能在南京獃的時間最

長。 1615年，陸若漢到了北京，先後同北京城天主

教徒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見面，並與徐、李、

楊諸人一起就一些天主教教義中出現的某些名詞的

翻譯問題進行了探討，還對當時在北京的意大利耶

穌會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新著譯名進

行討論。（42）熊三拔1614年在北京用漢文發表了〈上

帝說〉一文，“三拔以為上帝之稱天下，足代表真

主，主說與龍華民同”（43）。他同李之藻的討論是最

深入的。當時陸若漢還不懂中文，他們之間的討論

靠熊三拔擔任翻譯。

兩年多的時間對中國耶穌會的考察及對東方哲

學的研究，陸若漢成為最早堅決反對利瑪竇傳教路

線的耶穌會傳教士之一。費賴之書稱：“其後諸年

參加上帝、天主等類名稱之討論，頗不以利瑪竇神

甫採用之習慣為然。”（44）謝和耐教授則稱陸若漢“他

是最強烈反對把中國古代傳說與基督教傳說相結合

的人之一”（45）。但陸若漢對利瑪竇神父及利瑪竇所

開創的中國傳教事業是十分贊賞的，他在1612年1月

的信中，高度贊揚了開創中國傳教事業的利瑪竇：

主將利瑪竇神父召到身邊，神父將作為耶穌會

傳教的開拓者，接受不輕易給外國人的榮譽。中國

有一個習慣，就是尊重聖人，或者說是德高望重的

哲人去世。利瑪竇神父是中國人崇敬的對象。（46）

在 1616年的信中，他再次稱贊利瑪竇：

利瑪竇先生給人們留下了幸福的回憶，所

有中國人都認為先生是聖人。他的確是這樣，

度過了聖人一樣的一生。（47）

但在傳教中採用中國禮儀及翻譯天主教神學時採用

中國儒家經典的用語問題上，陸若漢堅決反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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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1615年在逗留中國期間，他就寫了好幾篇文章

批判當時耶穌會出版物的錯誤：

這裡編寫的書中有很多違反天主教信仰的

根本性錯誤，因為書中使用了複雜而文雅的詞

語 ， 有 些 模 稜 兩 可 的 說 明 可 以 作 多 種 解

釋。⋯⋯並說，我們宣揚的思想同中國人的祖

先宣揚的思想是同樣的，並認為祇要同儒家士

大夫階層合作就能夠成功，因此都抱有這樣的

想法，但是，這是錯誤的。（48）

中國耶穌會的出版物中，出現表示神的概

念用詞是錯誤的。另外，“靈魂”和“天使”也

被翻譯錯，成為帶有迷信色彩的詞。（49）

陸若漢還將這些錯誤列成一覽表，交給中國耶穌會

會長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龍華民是引起

中國禮儀之爭的第一人：

當其僅為傳教師時，對於其道長利瑪竇之

觀念與方法，已不能完全採納，但為尊敬道

長，不便批評。一旦自為會督後，以為事關信

仰，遂從事研究，而在理論與事實上所得之結

論，有數點與前任會督之主張完全背馳。（50）

龍華民全面審視耶穌會在華策略，對利瑪竇時期定

下的“補儒易佛”、“中國禮儀”、“譯名問題”提

出一系列疑問。 1612年龍華民與熊三拔上書日本 -

中國省會長，要求禁止用“天”、“上帝”、“天主”

等譯名。（51）可見陸若漢亦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對龍

華民反對利瑪竇路線給予全力的支持。

利瑪竇及其弟子們確信“補儒易佛”、“採用中

國禮儀”是將天主教扎根於中國這片土地的最好辦

法，而陸若漢及其同觀點的人則認為這種想法是錯

誤和危險的。（52）陸若漢針對這種他認為“錯誤和危

險”的想法戰鬥了一生， 1618 年他在澳門發表一

文，辯駁利瑪竇神甫勸導華人入教方法之非；1626

年11月21日信，曾利用西安新發現的景教碑文，以

證利瑪竇所採漢文天主名稱之偽；1627年11月30日

致耶穌會駐羅馬之葡萄牙助理員馬斯卡倫哈斯

（Nuno  Mascarenhas）的信中，再次批判利氏採用

漢文天主名稱；1633年2月5日致耶穌會長的信及11

月 30日致葡萄牙助理員的信，皆駁利瑪竇神甫所採

用漢文名稱天主之非。此外還有一篇文章〈駁澳門

編寫的一部雄辯著作，它反對利瑪竇及其在華追隨

者的行動，並反對費樂德（Rodrigues  de  Figueiredo）

神甫對原著的注釋〉，它是陸若漢 1618年文章發表

後，費樂德神甫於 1627年撰文予以答覆，而陸若漢

又撰文對費樂德進行的反駁。（53）陸若漢這種維護天

主教傳統的戰鬥精神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作為利瑪竇傳教路線最堅決的批判者陸若漢，

由於言辭激烈，容易衝動，且說話十分武斷，在當

時他還祇是一位日本事務專家，對中國事務並不十

分熟悉，因此在激烈的爭論中，他得罪了不少人，

且交不到自己的朋友，所以在他出任澳門耶穌會顧

問不到一年，就成為同事們怨恨的目標。（54）

陸若漢擔任澳門耶穌會司庫及顧問之職直到

1626年。陸若漢在 1627年 11月的信中說，由於他

再三請求免去不適合他的所有職務，司庫與顧問之

職均被免去。但實際上耶穌會還要他當顧問， 1627

年以後的幾次耶穌會顧問會仍有陸若漢參加。（55）

多次參加廣州談判的澳門代表

陸若漢到澳門不僅長期擔任澳門耶穌會的司庫和

顧問，協助澳門耶穌會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在與廣東

政府的外事交往方面也是澳門方面的一位十分重要的

代表。從 1611-1626年間，他無數次作為澳門代表進

入廣東，或經商或外交，或處理澳門與廣東的糾紛，

展現了他“很善於交際”的外交才幹，為澳門與中國

政府之間雙方關係的疏通起了很大作用，並為澳葡政

府與耶穌會處理了幾件十分棘手的外交糾紛。

一、1615年會見廣東總兵及廣東巡按御史及進

獻天球儀、地球儀事

萬曆二十九年（1601）利瑪竇、龐迪我進京向神

宗皇帝進獻禮品，開創了中國傳教區之事雖然對澳

門耶穌會有很大的震動，但是隨後中國傳教區事業

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到利瑪竇 1610年去世後，中

國內地的傳教事業更顯艱難。如何繼承和發揚利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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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創立的中國事業，如何進一步打通澳門同中國政

府的關係，這是當時澳門政府及耶穌會最注重的問

題，而與之溝通的人選就是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陸若

漢。陸若漢 1616年的長信記錄了這一事情的經過：

陸若漢帶領葡萄牙商人於（1615）11 月底

12 月初出發去廣東冬季市場，因為在廣東的時

間很多，所以他通過翻譯一個一個地會見了想

同自己接觸的中國人。他把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用中文寫的天主教倫理的書《七克》給

廣東總兵看。總兵非常欽佩地讀了這本書，還

說，能否請傳教士們向北京的皇帝贈送天球儀

和地球儀？總兵還說，想把陸若漢帶到廣東的

日晷拿在手上看。在這支日晷上，按中國的式

樣記載了時間。陸若漢馬上將它送到了總兵那

裡，並補充說道，要把天球儀和地球儀送到北

京之事，就必須問一下澳門的會長。總兵因為

事情很順利，所以很高興。在第三天招待陸若

漢吃了晚飯。陸若漢利用了這之前的空隙，總

結了天主教教義概要和耶穌會士獃在中國的理

由，並且帶着這些文件前往總兵的宅邸。⋯⋯

總兵問了幾個關於中國耶穌會現狀的問題，因

此，陸若漢拿出利瑪竇製作的小型世界地圖進

行詳細說明，當提到把天球儀和地球儀送給皇

帝的話題時，陸若漢抓住機會回答說，澳門會

長一定會很高興把它獻給皇上。（56）

陸若漢 1615年到廣州不僅拜會了廣東省總兵，而且

在廣東總兵的引薦下，又拜會了直屬北京宮廷的廣

東巡按御史：

他〔御史〕走下自己的椅子來到我〔陸若漢〕

旁邊問道，是否能夠為皇帝製作天球儀和地球

儀。我的回答和以前一樣，給他看了一份比以

前更加簡單的說明書。他從頭至尾看完後笑了

起來⋯⋯我對他說，我們不是商人，而是傳教

士，是為了傳播天主的宗教和學問而來的。（57）

澳門耶穌會派陸若漢參加廣州交易會除了很明顯的

經濟目的之外，還有十分明顯的外交意圖。那就是

希望通過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陸若漢與廣東官員接

觸，像利瑪竇一樣再次打開進入中國宮廷的門道。

1615年底1616年初陸若漢在廣州的活動是卓有成效

的。“陸若漢在 1616年 1月下旬回到了澳門，過了

不久，住在澳門的官員接到廣東方面的指示，便下

令說，有關天球儀和地球儀之事，要跟耶穌會會長

及澳門總兵商量。”（58）然而，由於很快就爆發了萬

曆四十四年（1616）的“南京教案”，澳門耶穌會策

劃的向中國皇帝進獻“天球儀和地球儀”之事未能成

功，但通過陸若漢與廣東官員的接觸進一步密切了

澳門與廣東的關係，這一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二、1621年，陸若漢受澳門耶穌會之託，再次

帶領葡萄牙商人參加廣州交易會，而他本人卻肩負

着另一項重要任務，即為“青洲教產”之事到廣州與

中國官員談判

青洲是靠近澳門內港北部的一個小島，當時葡

文獻稱之為“鬼島”（59）。 1594年澳門聖保祿學院創

辦後，隨着“教師、學生等人數的不斷增加，從而

使膳宿供應顯得不足”（60），在 1603年和 1604年，

巡視員范禮安和大三巴學院院長卡瓦略（Valentim

Carvalho）開始開發這座小島：

他們建起了幾座土屋和一座小教堂。一些

中國人將這些建築誤以為是炮臺，謠傳說耶穌

會將以此來實施自己的計劃，使自己成為中國

的主人。（61）

《明熹宗實錄》卷十一是這樣記錄的：

萬曆三十四年（1606），於對海築青洲山

寺，高可六七丈，閎敞奇秘，非中國梵剎比。

縣令張大猷請毀其垣，不果。（62）

《明史．佛郎機傳》所記大致相同（63），也稱為萬曆

三十四年（1606）行動“不果”。但耶穌會士王豐肅

〈論耶穌會對青洲所擁有的權利〉一文關於此事有較

詳細的記錄：

有了此約，視察員放下了心，更有了把握，

開始斥資整治島嶼。約兩年後，神甫們已啟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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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一些心術不正的華人想找他們麻煩，企圖從

神甫及地主處獲得更多的銀子，於是到官員處去

告地主的狀，說他出賣墓地。官員出於對外人的

忌妒與恐懼，設法阻止我們起造房屋，於是悄悄

來到島上，將所有草頂房屋付之一炬。這些房子

裡設有一聖米格爾小堂。但官員未有將神甫們趕

出該島的想法。在焚燒房屋時，神甫各個群情激

憤，於是率領僕人及從外面趕來的學員向官員示

威。後來得知，在廣州不僅沒有因此控告我們，

反而懲罰了這些官員，革了他們的職。（64）

庫帕引用的資料亦載：

終於在 1606 年的一天，乘着葡萄牙人全部

都去了教堂的機會，一名官員率領暴徒來到島

上，將建築物從內到外破壞殆盡。（65）

可見，萬曆三十四年（1606）張大猷的行動是實施了

的，而且確實搗毀了青洲建築。祇是 1606年第一次

搗毀後，耶穌會又在青洲島上開始重建房屋：

之後，神甫們開始重建房屋，沒有人再找

他們的麻煩。他們已擁有該島多年，不曾有人

找他們的麻煩。過了一段時間，官員們又談起

了該島，決定派一姓俞〔指俞安性〕的海道來澳

門，巡視此地一帶。他沿海圍繞該島轉了一

圈，笑着說那是甚麼，好像一隻倒扣着的瓷

碗，並稱中國國王不會給人寸土。之後，官員

們再未提起該島。後來，又有一位姓劉〔指劉

承諏〕的海道來巡視澳門，他見到該島，亦未

予以理睬。如果不是後來蓋起了樓房，也不會

引起守澳官們的注意。守澳官們前去視察這些

房屋，他們見到是蓋在舊基上的，於是向上匯

報了情況。前山官員們也如實稟告了海道。海

道來到當地視察，證實情況與議事亭的公函相

符。實際上，這位海道並不相信當地官員，認

為他們有受賄之嫌。他命令香山縣令來查看這

些房屋，復實是否建造在舊址之上，還是新建

築。香山縣令來視察，糟糕的是正好看見幾個

傭人手持砍刀在勞動，他認為是蔑視他，向其

示威。此外，由於未向其獻金，他耿耿於懷，

決定向其上司大說壞話。的確，他向海道及都

堂這樣做了。他說是新建築，請下令拆除。就

此，廣州官員們及守澳官們與議事亭幾經交

涉。最後，通過都堂的聲威要求將其拆毀。但

由於一再向其呈請，未實施。（66）

上文中的“香山縣令”應該不是張大猷，因為張

大猷任香山縣令職止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可見

關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後建的青洲房屋廣州官員

與澳門方面已有幾次交涉，廣州方面堅持要拆毀，

但由於“守澳官與議事亭”的“一再向其申請，未實

施”，在這種情況下耶穌會遂派陸若漢利用廣交會

的機會到廣州同中國官員談判，希望中國政府不要

拆毀耶穌會在青洲的這一批建築物，並希望通過談

判締結一個協定，能夠保證永久佔有青洲。

陸若漢到廣州拜見管理澳門事務的海道副使劉

承諏，並與之交涉。雖然我們沒有資料講清雙方談

判的過程，但當時談判的結果是成功的。庫帕稱：

海道跟總督商量的結果，開始是命令拆去

青洲所有的建築物，後來這一命令放寬了，不

再發放建新教堂的許可，但說以前的建築物可

以保留，並且允許增建兩處聖堂。（67）

王豐肅〈論耶穌會對青洲所擁有的權利〉一文稱：

去年廣州交易會時期，陸若漢在廣州與葡

萄牙人見了面，並在海道處辦妥了此事。海道

後見都堂，決定既然有言拆除那些房屋，但他

作為澳城的上司，以他的權威為解決此事闢一

蹊徑，於是同意在那些房屋（不予以拆除）中設

立兩座小教堂，一座供奉聖母，另一座敬拜聖

地牙哥。然後，還下令復實此命令執行的情

況。海道本人也將此情況告訴了來此取炮的兩

位杭州籍入了天主教的文官〔指張燾與孫學

詩〕。通事弗朗西斯克．瓦雷拉（F r a n c i s c o

Varela）以海道的名義，將此以書面形式通知了

議事亭。議事亭又提出請海道馬上執行一切有

關命令。海道也這樣做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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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陸若漢這次廣州談判是成功的，基本上達到了

澳門耶穌會的目的。然而由於海道副使劉承諏突然

去世，導致“青洲教產事件”轉向。庫帕稱：

這名很合作的官員不久就去世了，接着派

來的官員，又再一次要求拆毀所有的建築，並

且說要把在廣東的葡萄牙人都扣為人質，直到

這一命令得到實施。（69）

王豐肅文則稱：

廣州交易會結束後，一切安寧，不再提及

青洲之事。但在這位海道逝世後，與我們作對

的那位縣令因未達其目的仍不肯罷休，於是舊

事重提，欲拆除那些房屋，但無從下手。他待

到葡人參加廣州交易會的時候，設法讓福建商

人扣留葡人的船，直至拆除那些房屋為止。（70）

1621年耶穌會年度報告也有這一事件的記錄：

華人受到了挑撥，氣勢汹汹，拆毀了房屋，

逼我們退回澳城。不僅如此，還想從我們手中奪

走青洲島這一本學院唯一的去處。他們沒有使用

他們根本不會使用的進攻武器，而是玩弄一些卑

鄙伎倆。主管本省的海道駐扎廣州。當時，葡人

正投入大量銀錢在那裡工作、貿易、購貨。華人

以為這是達到他們目的的大好時機，於是派遣一

官員來本澳，要求當政者下令拆除神甫們在青洲

建設的房屋。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將扣押在廣州

的葡人及其錢財。本城市政議員們個個束手無

策，回答說對神甫們的事情無法介入，因為他們

是宗教人士，不受他們的管轄。這樣回答也無濟

於事，華人一再堅持拆除房屋。為了進一步威

逼，竟然禁止附近村莊供應必需品。受損失最大

的還是窮人。議事亭成員向我們的人通報了所發

生的情況，請求我們盡可能設法解決這個麻煩。

我們看到，祇有我們可以平息這場暴風驟雨，保

住我們的房屋。這房屋對於我們來說十分重要。

但華人並不善罷甘休，一直逼得我們同意將這些

房屋拆除為止。為避免議事亭遭受更大的麻煩，

我們同意了。（71）

可見，到 1621年青洲第二次重建的房屋最後還是被

中方拆毀。中文資料亦可證明，見《明熹宗實錄》卷

十一：

（天啟元年六月丙子）廣東巡按王尊德以

〈拆毀香山澳夷新築青洲島縣狀〉上聞，且 將

馮從龍、孫昌祚等同心任事之功，乞與紀錄。

部覆從之。（72）

《明史．佛郎機傳》稱：

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譴監司馮從

龍等毀其青洲城。番亦不敢拒。（73）

《明史．陳邦瞻傳》亦稱：

會光宗嗣位（1620），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澳夷築室青洲，

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大燔其巢。（74）

徐如珂《望雲樓稿》卷十一稱：

青洲山事，仰仗威靈，盡撤而毀之。此數

十年所姑息養成而不敢問者也。⋯⋯中軍孫昌

祚効有微勞，得始終成就之，實大幸也。（75）

可知天啟元年（1621）廣東政府正式下令拆毀了青洲

的耶穌會建築，但並沒有將島上居住的耶穌會士趕

走。前引王豐肅文又稱：

經過這一大風波後，不僅因為失去了那些

房屋，在那裡休憩的人不得停留該島，而且還

因為飽嚐了嫉恨我們的人給我們造成的苦果，

我們祇得隨遇而安，倖好保住了青洲。但官員

們欲又勒令我們從島上全部撤退，將樹木伐

倒。然而，此時在廣州的葡萄牙人已回到本

城，危險小了一些，這才可以作些抗爭。於是

官員們至此罷休，在島上豎起了一塊石碑，銘

文禁止無中國國王的同意不得在此興建房屋。

但時間可解決一切，現在在官員的同意下，我

們又有了幾間草棚，青洲似乎更加屹立了。（76）

據庫帕稱，青洲的保住是由於對中國官員的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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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向有關方面支付了相應的禮金，這

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不久，小島就正式成為耶

穌會的所有物。（77）

這也就是《明熹宗實錄》卷十一中所言：“至是稍夷

其居，然終不能盡云。”（78）

三、1625年關於拆毀澳門城牆與兩廣總督何士

晉的談判

澳門葡人修築城垣進行防禦應始於澳門開埠初

期，但大規模的公開興築則應在天啟二年（1622）澳

門葡荷之戰後。 1623 年 5 月，馬士加路也（Dom

Francisco  Mascarenhas）出任澳門兵頭，他以極快

的速度完成了澳門城牆的建設。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1635年《要塞圖冊》載：

本市近乎完工的城牆都是唐．弗朗西斯科

．馬什卡雷尼亞什建造的，他是本市第一位兵

頭，對這一工程貢獻最大。（79）

明清史料乙編有一殘檔：

〔上缺〕環架大銃數十門，外望皆曰銃臺，

其實中虛，非壘基也。偵者屢報夷人築城費銀

二 十 萬 ， 報 知 該 國 王 ， 謂 已 據 中 朝 一 方

地。⋯⋯兵頭因築此垣，虛中聳外，欲規劃為

殿基，後建塔，請封一王子居守，故兵頭盤踞

此中，護惜城臺，每有存亡與俱之意。（80）

澳門議事會書記雷戈（D. C. Rego）1623年 11

月 27日的手稿更稱：

為了全面加強（本市的）防務，對中國人做

了艱巨的工作，再次給他賄賂後，才來了幾個

中國官員察看敵人的艦船和留在戰場上的屍

體，他們還把幾顆人頭帶往廣州，以證明我們

要建的城牆祇用於保衛本市，而本市位於中華

皇帝的土地上，所以敵人要索取的是中國的土

地。給錢就能辦成一切事情。這樣，終於克服

了最大的困難，開始動工。中國官員們佯裝不

知，參加建築的人越來越多，並且熱情高漲，

工程在進展，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就建成了

幾大段十八拃寬三十五拃高的長牆，上面有堡

壘、雉堞等等。這樣一來，本市的陸地部分就

幾乎全都圍起來了。（81）

據上述資料可以看出， 1622年後澳門興建城牆之事

是在澳門葡人賄賂中國官員的情況下進行的，中

國官員明知興築城牆是非法的，因為萬曆四十二年

（1563）廣東海道副使俞安性在澳門議事亭勒石立

約，其中之一即“禁擅自興作”（82），但中國官員均

對此事“佯裝不知”，以致形成 1623年後澳門城牆

已大體完成這一既成事實。對於澳門修建的城牆，

廣東官員們一直擔心葡人會把澳門變成一個軍事基

地。天啟四年（1624）何士晉出任兩廣總督。天啟五

年（1625）初，兩廣總督何士晉召見澳門葡人，質問

為何擅築城垣之事，具體經辦此事為嶺西道蔡善繼：

適兩粵總制何士晉下令墮澳城臺，一切機

宜，悉借籌於善繼。（83）

《澳門記略》所記略異：

澳城明季創自佛郎機。萬曆中，蔡善繼由

香山令仕至嶺西道，總督何士晉採其言，下令

墮澳城臺。（84）

1625年 2月 21日的葡文件記錄此事更詳：

本官嶺西道（Lineitão）接兩省都堂面諭，

令我遣本道一員持本劄諭，陪同商人 Jugu 等前

往澳門諭議事亭諸頭目，拆除混合土牆、碉堡

或架設大炮的炮臺。⋯⋯現在本道命令該商人

等召議事亭諸頭目，攜帶若干夷人來見本官，

以便一同前去晉見都堂面談此事。（85）

庫帕的記錄是這樣的：

廣東的都堂對澳門人下令道，這樣的城堡

都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所 以 ， 要 拆 除 新 的 城

牆。⋯⋯他們掌握着間接打敗對手的方法，即

關閘的官員停止了糧食和木材〔柴〕的供應，使

澳門處於一種絕望的狀態，其結果是在黑市上

出售食物，價格上漲到平時的三倍。（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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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科爾特斯神父（P. Adriano de las Cortes）《中

國旅行記》亦稱：

那時，澳門受到都堂和他的中國人的很大

壓力，因為陸地和海上都被包圍，切斷了對澳

門的食品供應。（87）

據前引 1625年 2月 21日葡文件，為了解救澳門危

機，澳門議事會推選了“六名長者”赴廣東晉見兩廣

總督，並邀請陸若漢也參加這一代表團。（88）前引

《中國旅遊記》稱：

若奧．羅德里格斯（陸若漢）和幾位澳門貴

族在同一天的同一時刻，即澳門被圍困前不

久，到了廣州。可以肯定，這確實是天主保

佑，他們是去與都堂交涉本市的問題的。

若奧．羅德里格斯神父和澳門市的幾位貴族

市民到了廣州，路上曾被都堂召到肇慶市簽署合

約，並代表陛下和澳門市向該都堂致敬。（89）

可見，陸若漢等人見何士晉是在肇慶。庫帕介紹了

陸若漢在談判中的表現：

由於他在廣東按察使面前對拆除城牆堅決

唱反調，因此，按察使非常氣憤，認為不執行

命令的責任在陸若漢。陸若漢知道，由於自己

明確說出了意見，使按察使感到不愉快，在以

後的會談中，便故意缺席。（90）

可以說，陸若漢神父對於拆毀澳門城牆之事持堅決

反對意見。當時關於派不派陸若漢神父赴廣州談判

一事，澳葡政府同耶穌會的意見是截然不同的。

1625年 5月 17日澳督馬士加路也致巡視員熱莫尼羅

．羅德里格斯（Jerónimo Rodrigues）的信稱：

圍繞跟中國之間發生的爭執，閣下同意陸

若漢同本市代表團一起，兩次出差廣東，一次

去香山。我打算以後直接跟本人去講，但是，

此事說到底是葡萄牙國王的問題，即使有議事

會的邀請，我也迫切希望不要讓陸若漢先生參

與現在正在進行的廣東事情當中去。（91）

1625年 2月 21日的葡文件亦稱：

總督下令不讓第一批前往並致函視察員神

甫不要批准陸若漢神甫前往，因為在前幾次

中，他給國王陛下幫了倒忙。（92）

澳門耶穌會當時同澳督的關係十分緊張，因為在兩

三個月前，澳督從耶穌會手中沒收了聖保祿城堡

（即大三巴炮臺）。巡視員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根

本不打算按澳督的吩咐行事，他給澳督回信稱：

陸若漢應接受議事會邀請參加代表團，他

在亞洲有四十多年的生活經驗，沒做過超越修

道宣誓的事情。（93）

故 1625年 6月，陸若漢再次受耶穌會之託為拆除城

牆之事赴廣州談判：

視察員回信堅持派陸若漢神甫。到了廣州

後，他展開了談判，同意支付上述地租。都堂

為了感謝他，當眾讓人給他穿上了華式服裝，

佩戴了獎章。他早為此留了鬍子以便接受。（94）

這一次談判，澳門方面被迫讓步，同意拆毀城牆：

應總督〔何士晉〕之召第二次前往廣州時，

他們〔陸若漢等〕的讓步，大大超過了要求。他

們將拆除在那裡一起造的城堡，焚燬船隻，收

藏大炮，甘當中國國王的臣民。（95）

庫帕則稱：

1625 年 3 月 31 日，澳門市民共同進行拆除

城垣的工作。（96）

可見，在沒有正式談判之前，澳門拆城牆的工作已

經開始。《明熹宗實錄》卷五八：

（天啟五年四月）總督兩廣何士晉疏報，濠

鏡澳夷邇來盤踞，披猖一時，文武各官決策防

禦。今內奸絕濟，外夷畏服，願自毀其城，止

留濱海一面以禦紅夷。（97）

博卡羅的記錄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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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非常多疑，從上面提到的聖保羅炮

臺修下來，靠陸地一邊的大部分城牆被他們設

法拆除了，他們認為城牆是針對他們而修建

的，這樣，就祇剩下沿海邊和西邊的一些。（98）

這濱海一面的城牆也是陸若漢在廣州對兩廣總督何

士晉及其他中國官員以重金賄賂得以保存下來的。

但好像金錢起了作用，很快就撤銷了拆除

城牆的命令。（99）

中文文獻也有記錄：

（何）士晉在粵東時，適有拆城之議，嚇受

攬頭澳夷，計贓不下三四十萬。（100）

據葡文資料，何士晉一次從陸若漢手中即收受贓款

36,000兩白銀。（101）

四、1625年陸若漢為營救因海難被囚禁的葡、

西人士與廣東政府的交涉

陸若漢在廣州為拆除澳門城牆事同廣東官員談判

時，他還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即營救一批因海上遇難

而被關在潮州的西班牙、葡萄牙人。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1625 年科爾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

等幾位西班牙傳教士乘船從馬尼拉前往澳門，

途中遇風暴，船在粵東海面沉沒，船上共有九

十七人，包括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印度

人、日本人及摩爾人。其中有四名教士，兩名

是耶穌會士。船上還載有十萬比索的銀錠和多

樣貨物。海難中有十五人喪生，其餘倖存者均

被中國政府俘擄，被關押在潮州。（102）

在潮州的俘虜受盡了虐待，有五人被斬首，還有多

人被打傷，並經常拉着他們“一村又一村地遊街示

眾”，並對外說這一批俘虜是“曾經襲擊過當地人的

海盜”，還把幾個白皮膚的人說成是荷蘭人。（103）其

目的就是想處死這批俘虜而私吞船上的鉅額白銀。由

於船上的葡人有幾個是澳門居民，故他們很快將資訊

傳出去。恰逢陸若漢神父到廣州參加談判，他獲知這

一消息後，迅速展開營救活動。聰明的陸若漢神父熟

悉官場內幕，故採用先發制人的方法穩定局勢：

陸若漢一馬當先，一口咬定曾給潮州地方官

九隻價值達 300 比索的戒指。總督大人相信了他

的說法，就質問潮州地方官，這一來俘虜們就被

看在眼裡了，他們的監守者對他們的監守也放鬆

了，甚至還送給他們衣服和食品。（104）

緊接着給被捕囚徒送衣物。前引《中國旅行記》：

他們通過中國送信人給我們帶來了衣物，

以救助我們這方面的急需，還有 20 比索供其它

需要之用，另外還從廣州的幾個葡萄牙商人那

裡募集來的 1 4 比索的施捨，讓其他被捕者平

分。儘管這兩項錢不多，卻是冒着風險送來

的，並且可望很快得到都堂釋放我們的准許，

到那時會給我們路上所需的一切。（105）

再次是迅速展開交涉，要求釋放被俘者。陸若漢

1625年 3月 6日在廣州寫的信稱：

我們到達廣州這座城市時，正好〔海難遇

險者們的〕第一封信也到了，這是天主保佑，

於是我們可以向都堂遞交請求書，讓他們把遇

難船上的人們看作是我們的人送到這裡來，因

為〔潮州府〕當地人已經決定把遇險者作為盜賊

全部處死，以便隱瞞他們搶掠（船上人財物的）

行為。都堂很快答應讓遇險者到這裡來。（106）

《中國旅行記》書中亦載：

陸若漢神父與澳門市的幾位貴族市民到了

廣州，路上曾被都堂召到肇慶市簽署和約並代

表陛下和澳門市向該都堂致敬。他們想從他那

裡得到一道權杖。權杖很快送來了，准許我們

離開潮州府王國，把我們帶往廣州。（107）

據瞿西滿（Simão da Cunha）神父稱陸若漢神父向都

堂要權杖之事：

權杖到了的時候，我正在廣州，與陸若漢

神父在一起。他在都堂所在的肇慶費了不少周

折才談妥了發權杖的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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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一批十二名遇難者被押送到廣州後，事情又發

生了變化：

到廣州後他們得知，中國宮廷已下了一道

公文申斥都堂，並任命了繼任該職的人，因此

都堂已離開廣州王國，不再管政府的日常事

務，在等待繼任者到達期間祇處理重大事務。

廣州和其它地方都有傳言，說國王免去了都堂

的職務並命他前往宮廷是因為他在以前所在政

府做的事受到嚴重指控。⋯⋯鑒於此原因，都

堂的權杖已經失效，再也不能與他商談任何問

題。（109）

這個都堂即兩廣總督何士晉，“受指控”事是指何士

晉“在粵東時，適有拆城之議，嚇受攬頭澳夷，計

贓不下三四十萬”（110）。但十二位遇難者已於 1625

年 6月 23日到達廣州，當時廣東官員還想將他們押

送回潮州：

他們不肯就範，逃到了當時參加廣州貨市的

葡人的船上。在此之前他們曾與中國官員德奇濟

談判，准許他們留在廣州，留在船上。（111）

最後，通過在廣州的中國商人擔保，這十二名遇難

者才獲釋放。餘下的遇難者直到 1626年 1月才在澳

門葡人的斡旋下被贖出，並於 1626年 2月 26日到廣

州，隨即去了澳門。（112）

在整個營救過程中，陸若漢神父全力以赴的精

神及機智靈活的辦事能力，對事情的最後成功起了

很大的作用。

輸送西銃西兵的主要參與者與倡導者

萬曆末，由於崛起於東北的後金頻頻犯邊，明

王朝遼東戰局吃緊，一批在明廷中與西方傳教士多

有接觸並通西學的士大夫開始意識到要利用歐洲的

先進軍事技術加強明朝的國防建設，於是到澳門購

炮募兵之議開始出現。從萬曆四十八年（1620）起到

崇禎三年（1630）止，明王朝先後兩次派官員赴澳門

購炮募兵，第一次發生的時間在萬曆四十八年（或

泰昌元年）至天啟元年（1621）間；第二次在崇禎元

年（1628）；第三次在崇禎三年（1630）。有學者認

為這三次明政府入澳購炮募兵行動陸若漢均是最主

要的參與者與倡導者。我們尚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一、萬曆四十八年（1620）至天啟元年（1621）

入澳購炮募兵

最早提出向澳門購炮募兵的中國官員是徐光

啟、李之藻，而 1613年陸若漢在北京時不僅見過徐

光啟和李之藻，而且還與他們兩人進行過很深入的

討論（113），因此徐、李二人購炮募兵之動議不排除

受陸若漢影響的可能。徐光啟稱：

古來兵法至近世而一變，為火器也。今有

西洋炮即又一大變矣。此炮之用實自臣始。萬

曆四十八年，臣奏陳事，奉命練兵，從廣東香

山嶴募到極大者四門。天啟元年，光祿寺少卿

李之藻督造軍需，取到次大者二十三門，內以

十二門解發寧遠，天啟六年用之卻敵。（114）

徐光啟的學生韓雲〈戰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議〉亦稱：

神廟時，遼事壞，先師〔徐光啟〕練兵昌

平，始議購西銃，建敵臺；同志我存李冏夕總

理都城十六門軍需，亦首議取西人西銃。兩先

生豈漫然為此？蓋灼見此銃之利，排眾人議，

捐己資，於粵澳購得大銃四門、銃師十人乃行。

或止之，旋令銃師回澳，止取大銃來京。（115）

在徐、李兩人的動議下， 1620-1621年間澳門先後

給北京送去 30門大炮，即兵部主事孫元化所言：

澳商聞徐光啟練兵，先進四門，迨李之藻

督造，又進二十六門。（116）

梁廷棟〈神器無敵疏〉亦載：

廣東香山嶴商慕義輸忠，先年共進大炮三

十門。（117）

這第一批購炮募兵實際是分兩次進行的，而募炮

手第一次隨四門炮而來的“銃師十人”到廣州後就

被阻止，“旋令銃師回澳，止取大銃進京”。隨着

葡人進獻第二批 26門大炮（118），教演西銃的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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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故徐、李二人又緊急派人到澳門招募

“善藝夷目”：

仍將前者善藝夷目諸人招諭來京，大抵多

多益善。（119）

又宜急遣二、三人速至廣東，徵取原來十

人，再加十人，共二十人。（120）

最後在澳門“遴選深知火器銃師、通事、傔伴兵共

二十四名”（121）進京。《明熹宗實錄》卷三三：

（天啟三年四月辛未）兵部尚書董漢儒等

言，澳夷不辭八千里之程遠赴神京。⋯⋯今其來

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122）

值得提出討論的是，陸若漢神父是否參入了萬曆四

十八年至天啟元年間入澳購炮募兵之事？據畢方濟

崇禎十二年（1639）的奏章稱：

天啟元年，東酋跳梁，兵部題奏，奉有取

西銃西兵之旨，是以臣輩陸若漢等拾肆人，進

大銃四位，未及到京而虜已遁。後奉旨援登，

發銃擊虜，奇功屢 。（123）

畢方濟這一段文字記錄是否可信？我們以為畢氏至

少有幾點是混淆不清的。進大銃四門，是在泰昌元

年或萬曆四十八年十月；西人二十四人進京是天啟

二年十一月出發，天啟三年四月進京；這是第一層

混淆。“未及到京而虜已遁”是崇禎元年澳門進西銃

十門、西兵三十人於崇禎三年到京發生的事。畢方

濟將這兩件事混為一件事，又稱陸若漢是天啟三年

四月進京的二十四人之一。方豪先生也認為陸若漢

是天啟三年進京的二十四人之一，而且認為，其中

的一名通事就是陸若漢。（124）根據目前所見資料，

陸若漢應該不是天啟三年四月進京的二十四人中的

一員。一是何大化《遠方亞洲》詳細記錄了當時 24

人進京的全過程（125），如陸若漢是其中一員，以陸

若漢當時在全國的知名度，不可能不提及他的名

字。二是庫帕（Michael Cooper）的著作幾乎查閱了

有關陸若漢的全部葡文資料，他詳細描述了 1628年

及 1630年陸若漢兩次參加購炮募兵的經過，並沒有

提及陸若漢參加天啟二年至三年的行動。（126）更重

要的是據庫帕提供的資料稱：

陸若漢作為院長的顧問，在1622年10月31

日給羅馬寫了信。⋯⋯1622年起，（陸若漢）實

際上已經擔任了司庫，在 1623 年編輯的會員名

冊中，寫着很健康。⋯⋯1623 年，屬於日本耶

穌會的 72 名會士住在澳門，每人一年生活費需

要45兩，但到第二年，就漲到55兩；作為司庫

的陸若漢不得不為亡命中的會士們的生活費奔

波。⋯⋯1624 年初，陸若漢給羅馬寫信，請求

經濟上援助。（127）

這都是庫帕所見當時的葡文原始檔案，反映從 1622

年起陸若漢已擔任教區司庫，直到 1624年初一直在

澳門為日本耶穌會士的生活奔波忙碌。上述 2 4 人

1622年 11月離開澳門，直到 1624年初才回澳門。

故可認定陸若漢不可能參加1622年11月赴京銃師的

行列。根據畢方濟所載，肯定是畢方濟又將 1628年

陸若漢率領 31位葡人隊伍進京之事與 1623年 24位

葡人進京之事相混淆，以致引起方豪先生的失誤。

至於崇禎三年正月陸若漢奏疏中提到“查照先年靖

寇援遼輸餉輸銃，悉皆臣漢効微勞”（128），完全可以

相信，在 1620-1623年明朝派人到澳門購銃募兵的

過程中，作為澳門教區司庫的陸若漢肯定出過力、

効過勞，且對這些事情的促成起過很大作用，故陸

若漢稱“悉皆臣漢効微勞”一點都不是吹牛，但並不

可以證明他參加了 1622年 10月離澳、 1623年 5月

進京、 1624年初返澳的這一次遠征。

二、崇禎元年（1628）入澳購炮募兵

甯遠之役，“其得力多藉西洋炮”（129），西洋大

炮的威力使明政府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西洋火器裝備

對邊境軍事防禦的重要。因此請求葡人進一步的軍

事援助是當時明政府一個十分重要的外交決策。一

份 1625年 3月 29日的季風書保存了如下資訊：

澳門的 Pêro de Paredes 上尉講述了中國皇

帝請求葡人援助的一封信。這封信呼籲葡人參

加對抗韃靼人的戰爭中去。他承認給予很多賞

賜，並授權加強澳門防禦工事，並為葡萄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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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進入中國提供方便。 Pêro de Paredes 上尉

認為能擴大葡人在這一區域的影響，還寫到最

好是把仍在葡萄牙勢力範圍之外的孟加拉

（Bengala）的三千葡人組成軍隊來幫助中國皇

帝。因此，菲利普三世應派傳教士到那個地區

（Bengala），頒佈敕令，宣佈參與對抗韃靼人

的行動，除可獲得中國皇帝給予的賞賜之外，

還可以獲得很多獎勵。此外，根據中國皇帝的

要求，創立一支小桅帆船艦隊，能夠到達澳

門，在那裡用於對付韃靼人。上尉還寫了怎樣

組織艦隊的方式。（130）

1625年 Pêro de Paredes 在孟加拉組織三千葡萄牙

遠征軍的計劃並未能實現，這一計劃卻為後來陸若

漢在澳門組織遠征軍的行動有很重要的啟發。天啟

七年（1627）後金軍隊對遼東邊境的武力進犯進一步

加劇，明政府不得不再次求助於澳門。庫帕稱：

1627 年明朝因為再次受到滿洲人的入侵，

決定向澳門政府請求援軍，通過廣東的長官，

請求對方派遣熟練炮手二十人。葡萄牙方面因

害怕荷蘭人的襲擊所以沒有答應這一請求。但

是到了第二年即 1628 年時，從北京再次提到請

求，這次是以皇帝之名請求派遣十名炮手和二

十名教官用以擊退韃靼人。（131）

這在〈委黎多報效始末疏〉中也有記載：

茲崇禎元年（1628）七月內，蒙兩廣軍門李

逢節奉旨牌行該嶴取銃取人，舉嶴感念天恩，

歡欣圖報，不遑內顧。謹選大銅銃三門，大鐵

銃七門，並鷹嘴護銃三十門；統領一員公沙．

的西勞，銃師四名伯多祿．金荅等，副銃師二

名結利窩里等，先曾報効到京通官一名西滿．

故未略，通事一名屋臘．所羅列弟，匠師四名

若盎．的西略等，駕銃手十五名門會邋等，傔

伴三名幾利校黃等，及掌教陸若漢一員。（132）

　　崇禎元年（1628），明政府再次派官員到澳

門購炮募兵：

澳門議事會進行討論的結果，決定接受這

個請求。⋯⋯議事會之所以答應中國的請求，

不見得僅僅是考慮到對方的情況，而是他們有

這樣的考慮：現在幫助北京當局的話，將來從

廣東人那裡購買東西時應該能夠得到回應的庇

護，而不再受到各種刁難或被吞沒禮金的遭

遇。基於這樣的原因，公沙．的西勞、伽思帕爾

．羅珀思（Gaspar Lopes）及陸若漢三人由澳門

派遣到廣州，決定着手有關北京遠征事宜。

作為教士而且年事已高的陸若漢被選入這

個代表團確實有點意外，正如公證人席曼．可

律所說，是因為陸若漢長年就有關澳門市的市

政和通商業務方面都和中國官員有着長期的交

往，非常熟悉這方面事情，匯集了以（廣東）長

官為首的官吏們對他的信任及威望，所以才被

選為代表中的一員。

廣東的長官很隆重地迎接了這三個人，請

求緊急派遣援軍，而且要求陸若漢加入遠征

隊。陸若漢根據慣例同意了這兩個請求，但是

說不收取任何報酬。遠征隊隊員的薪金為：隊

長年薪 100 兩，另外每月生活費 15 兩，除此之

外，葡萄牙人隊員年薪 100 兩，另外作為伙食

費再支付 10 兩，雙方就以上待遇達成了協定。

代表團返回澳門，陸若漢將結果以書面形

式向議事會報告。遠征隊隊長一直沒有指定，

最後決定由公沙．的西勞擔任。公沙．的西勞

不僅是位有才能的軍人，而且由於多次去廣東

出差且有長時間的滯留，深知中國人心理。結

果，四名炮手作為教官加入遠征隊。最後，澳

門市向耶穌會巡視員班安德（André Palmeiro）

再次請求陸若漢協助。班安德不僅同意了陸若

漢加入遠征隊，同時還決定自己也利用這次機

會進入中國，訪問內地的耶穌會院。（133）

1628年陸若漢已經67歲高齡，當時廣東政府、澳門

議事會及耶穌會均一致要求這位老人參加遠征隊，

一方面可以說明由於陸若漢長期以來同中國政府打

交道，已積累了豐富的對華交往的外交經驗；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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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可說明陸若漢在處理澳門事務和對華事務中

做出了很大成績，在中葡雙方贏得人們充份信任享

有崇高的威望。〈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稱陸若漢：

係該嶴潛修之士，頗通漢法，諸凡宣諭，

悉與有功，遵依院道面諭，多等敦請管束訓迪

前項員役。（134）

該疏稱陸若漢在澳門的職務是“掌教”，徐光啟崇禎

三年奏章稱其為“西洋勸善掌教”（135），陸若漢〈遵

旨貢銃効忠疏〉自稱“西洋住粵勸義報効耶穌會掌

教”（136）。“掌教”為何意？查《耶穌會會士在亞洲》

葡文原檔記載，陸若漢在這一使團的正式身份為：

“尊敬的陸若漢神父，此行眾人的代牧（ O

Reverendo Padre João Rodrigues Vigário dos que

vão nesta jornada）。”（137）“掌教”即葡文 Vigário

（代牧）的翻譯，代牧在未任命正式主教的地區，其

職掌即相當於主教。而巴篤里《中華耶穌會史》則稱

陸若漢是領隊公沙．的西勞的“譯員”（138），費賴之

亦稱“澳門參（議）事會命陸若漢神甫為譯人”（139）。

兩人皆誤，這次遠征的翻譯不是陸若漢，前引〈委

黎多報効始末疏〉講得十分清楚：“通官一名：西滿

．故未略（即瞿西滿），通事一名：屋臘所．羅列

弟。”（140）西滿．故未略及屋臘所．羅列弟是這支遠

征隊的專職翻譯，而不是陸若漢。而文德泉《17世

紀的澳門》也記錄了這支遠征隊的兩名翻譯為：瞿

西滿（Simão Coelho）和屋臘所．羅列弟（Horácio

Nerete）。（141）

遠征隊於 1628年 11月 10日出發（142），經廣東

南雄、江西南昌、江蘇南京、徐州。陸若漢等過徐

州時，“適缺盤費”（143），徐州知州天主教徒韓雲“助

二百金遄其行”（144）。陸若漢為表示感謝，留下漢文

信一封及“火繩銃一門”以表心意。其信云：

昨承隆貺，感謝無涯。因遠人在途日久，

囊橐罄如。是以特 孫先生〔孫學詩〕及西滿〔瞿

西滿〕學生代控此情。蒙臺翁二百慨允，仰見

篤誠，真切之情，豈筆舌能謝？惟祈天主默有以

報也。到京而徐〔光啟〕先生定支銷矣。頭目又

蒙尊賜，託生致謝，謹具火繩銃一門，以將遠人

芹曝之私，希叱存是望。年邁處寒，蒙惠佳羢珮

服，念愛之情，永矢勿萱耳。（145）

陸若漢在徐州告別韓雲後，又經山東濟南，最後在

離北京西南九里的涿州時，葡人軍隊第一次與南侵

的滿洲軍隊正面接觸，但未正式交鋒，滿洲軍隊就

迅速撤退。這件事葡方一直解釋軍隊撤退的原因是

屈服於歐洲大炮的威力。徐光啟也認為是陸若漢等

人的功勞：“漢等上年十二月守涿州時，士民惶

懼，參將先逃。漢等西洋大銃適與之遇，登城巡守

十五晝夜，奴聞之遂棄良鄉而走遵化。”（146）最後於

1630年 2月 14日進入北京。《崇禎長編》卷三零：

（崇禎三年正月甲申）帝以澳夷陸若漢等遠

道輸誠，施設火器，藉揚威武，鼓勵宜加，命

有司賜以銀幣。（147）

陸若漢進京，當時北京城紛紛謠傳陸若漢已有 250

歲，“結果很多人都圍繞在這位勇敢的老人身邊，像

是要尋找長壽的秘訣，試圖撫摩他的身體。”（148）

三、崇禎三年（1630）入澳購炮募兵

崇禎三年（1630）陸若漢、公沙．的西勞進京

後，又迅速給崇禎帝上了一個奏章：

徐保祿上皇帝第一個奏疏為葡軍統領、大

使公沙．的西勞以葡文草成，交保祿呈皇帝，

建議皇帝從澳門調葡兵以協助將入侵之韃靼人

驅逐出帝國境內。公沙．的西勞將軍自告奮

勇，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澳門搬兵；徐保祿亦願

意一同前往。

崇禎帝批覆：

據爾等所奏，朕已知遠人之忠誠及其武功

在摧毀韃靼人方面之價值。詔諭廣東軍門、地

方官員，依照此奏疏，即刻招集人馬，提供一

切必須物資，伴送遠人來京。隊伍所經各地，

地方官員務必即刻接替伴送人員，繼續護送遠

人，以便遠人星夜火速進京，不得有誤。禮部

左侍郎〔即徐保祿光啟〕立即選一個隨同陸若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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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前往澳門，侍郎本人不必前往。凡諭令所

至，務遵旨照辦。（149）

　　徐光啟的第二個奏疏是根據陸若漢神父寫給徐

光啟的幾點要求寫成的，主要是要求皇帝賜澳門一

些特權和恩典。（150）徐光啟第三個奏疏再次談到隨

陸若漢前往澳門搬兵人員。上諭：

禮部侍郎任命姜雲龍及奏疏祇能感被任命

的其他人員，與陸若漢神甫一同前往，行程中

所經各地之地方官員均要按照規定接待；隨後

若有其它需要，即按奏疏中所言施行。尤其重

要者，朕親自派親信往廣東軍門、按察院，處

理此次交涉事宜，以使葡萄牙人從澳門按時前

來投入戰爭。凡諭令所至，務遵旨照辦。（151）

　　崇禎三年（1630）四月二十四日徐光啟致澳門耶

穌會巡視員班安德的信中也記錄此事：

來自澳門城的統領、使節和其他人，通過

我向皇帝陛下建議，為了結束戰爭最好從澳門

調派一些葡萄牙武裝戰士，在皇帝的訓練指揮

下，投入抗擊帝國境內韃靼人的戰爭中。皇帝

高度評價了葡萄牙人保衛帝國的忠誠和熱心，

且對使用來此的少量葡萄牙武裝這一經驗十分

滿意。皇帝派遣一使臣前往廣州和澳門，與其

同往的有耶穌會陸若漢神甫。皇帝對陸神甫的

多次熱誠効忠感到非常滿意，故派他一同前往

廣州和澳門，以便在短時間內與救兵一起返

回。⋯⋯神甫攜有皇帝詔書一份，慷慨特許，

使團一切相關需要都由省的都堂和察院承

擔。該省都堂和察院對効誠的澳門提供特殊的

保護與關心。詔書還命令他們負責神甫一行的

所有開銷，並向將從這裡來此的葡萄牙人提供

一切所需。（152）

徐光啟極力推薦 69歲高齡的陸若漢負責崇禎三年的

入澳募兵任務：

掌教陸若漢年力雖邁，而德隆望重，尤為彼

中素所信服，是以眾共推舉，以求必濟。（153）

《崇禎長編》卷三三又載：

（崇禎三年四月乙亥）禮部左侍郎奏遣中書

姜雲龍同掌教陸若漢、通官徐西滿〔即西滿．

故未略〕等抵領勘合，前往廣東省香山嶴置辦

火器，及取差炮西洋人赴京應用。（154）

崇禎三年四月初七陸若漢與公沙．的西勞疏稱：

近聞殘虜未退，生兵復至，將來凶計百出，

何以待之？漢等居王土，食王穀，應憂皇上之

憂，敢請容漢等悉留統領以下人員，教演製造，

保護神京。止漢偕通官一員，傔伴二名，董以一

二文臣，前往廣東濠鏡嶴遴選銃師藝士常與紅毛

對敵者二百名，傔伴二百名，統以總管，分以隊

伍，令彼自帶勘用護銃盔甲、槍刀牌盾、火槍火

鏢諸色器械，星夜前來，往返不過四閱月，可抵

京都。緣嶴中火器日與紅毛相鬥，是以講究愈

精，人器俱習，不須製造器械及教演進出之煩。

且聞廣東軍門借用嶴中大小銃二十門，照樣鑄造

大鐵銃五十門，斑鳩銃三百門，前來攻敵。漢等

再取前項將卒器具，原為先驅，不過數月，可以

廓清畿甸，不過二年可以恢復全遼。即歲費四五

萬金，較之十三年來萬萬之費，多寡星懸。⋯⋯

今幸中外軍士知西洋火器之精，漸肯依傍立腳。

倘用漢等所致三百人前進，便可相籍成功。（155）

陸若漢前稱遴選銃師藝士“二百名”，傔伴“二百

名”，應該是400人，但後又言“漢等所致三百人”，

前後並不統一。韓雲〈戰守惟西洋火器第一疏〉稱：

若漢等謂與其虛糜無益，不若再行本澳購

募多人，滅此朝食，於是具呈禮部，徐先師為

題允命若漢等回澳召募。是役也，業挑選得精

銳義勇者四百八十人，軍器等項十倍於前。（156）

據韓雲之數則是 480人。持 400人者有 C. R. 博克塞：

於是，立即組成了一支裝備精良的小型遠

征軍，兵力為二百名滑膛槍手及人數相等的隨

營人員，還配備了十門野戰炮。（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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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庫帕提供的資料最詳細，但亦不相同：

在澳門 8 月 16 日由議事會召開了有關派遣

援軍的審議會。議員當中雖然有人持反對意

見，說從這麼遠的地方派遣軍隊將會削弱澳門

的軍事力量，所以並非明智之舉。但一再考慮

就發現能得到皇帝的好印象比甚麼都重要，因

為澳門無論從哪個方面都必須得到支持。在議

事會公佈了北京徐光啟寫的信，這封信中寫

道，如果能得到援軍派過來，以後皇帝保證會

對澳門市給予特別的關照。為此，議事會為調

查這個問題成立六個人組成的委員會。結果很

快作出決定，為了對滿洲作戰，將從澳門出兵

前往北京。

但是實際被遣去的人員中有葡萄牙人 1 6 0

名，澳門人 100 名，非洲人和印度人合起來有

100 名，共 360 名。結果，當然是不能十分滿足

中國方面的要求。但是從另一角度考慮，當時在

澳門居住的葡萄牙人不足千人，澳門的全部人口

大約11,000人，這樣算來，也可以說澳門已經鼎

力相助了。皇帝支付了 53,000 兩作為他們的俸

祿。士兵們收到年俸 450 帕塔卡後，立即買來盔

甲和武器，身上也換了色彩豔麗的衣服。全軍分

為兩個中隊。指揮官是考狄埃（Pedro Correia）和

坎坡（Antoine Rodriguez del Campo）。（158）

庫帕提供的資料應該是最精確的，並指出其中葡人、

澳門人及非洲人和印度人的數目共 360人，是一支混

合人種的國際部隊。這支部隊於 1630年 10月 31日乘

上中國政府提供的十九艘豪華船正式出發，69歲高齡

的陸若漢風塵仆仆剛從北京跋涉1,500英里旅途歸來，

又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再次踏上征途。這次除陸若漢外，

還有五位歐洲耶穌會士隨之悄悄進入中國。（159）

但是，這次募兵計劃卻在中途流產。《崇禎長

編》卷四三：

先是若漢奉命招募澳夷精藝銃師傔伴三百

人，費餉四萬兩，募成一旅，前至江西，奉旨

停取回澳。（160）

韓雲〈戰守惟西洋火器第一疏〉亦稱：“已行至

江西，旋又奉旨報罷。”（161）費賴之書則言：“兵至

南昌，帝有詔命退還澳門，僅許少數人北上。”（162）

巴篤里《中華耶穌會史》則言：

不知是否因清軍已在距北京數里格處退

卻，抑因有若干大臣向皇帝奏言容許武裝外人

入境之危險，當葡軍行抵江西省城南昌時，皇

帝所派之捷足即來阻止前進，並令折回澳門。

惟因澳門有新獻明帝之軍火一批，故陸若漢及

其他若干人仍得繼續前程，北上入都。（163）

這一次入澳募兵計劃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反對派

的極力阻撓，其中最具代表者即當時任禮科給事中

的廣東香山人盧兆龍，他於崇禎三年五月、六月、

十二月及崇禎四年二月連續四次上疏，極力反對澳

葡遠征軍北上，稱“夫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順則不

足，以之釀亂則有餘”（164）。“澳夷假為恭順，豈得

信為腹心？即火技絕精，豈當招入內地？⋯⋯澳夷

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則是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後

強？臣前疏所謂笑我中國無人者，此類是也。”（165）

在其十二月疏中更編造謊言，說澳門葡人要挾明

方，必須先撤除香山參將及駐兵並答應澳門繼續修

造城垣才同意發兵。（166）很明顯這是當時反對派為

了阻止葡軍北上而編造的謊言，因為事實上葡軍在

崇禎三年十月左右即已進入中國內地，並到達南

昌，而當時明朝政府既沒有同意澳門恢復築城，更

沒有撤香山參將及駐軍。崇禎四年三月到北京的陸

若漢也向崇禎帝辯白：“其（澳門葡人）絕無築城

臺、撤參將要挾諸款。”（167）

盧兆龍在反對澳葡遠征軍進京的同時，還對這

次入澳募兵的明朝欽差大臣姜雲龍進行了猛烈攻

擊。《崇禎長編》卷四一：

（崇禎三年十二月丙辰）禮科給事中盧兆龍

言：⋯⋯遣官姜雲龍取彝到粵，彝人聽其挑

唆，通同要挾。⋯⋯澳彝又勒每名安家銀三百

兩，聞七月間已措給過六萬兩，厥後所續給未

知若干。越至八月已終，彝人猶半步不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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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如前。此督臣王尊德憂國心長所以鬱鬱而死

也。通粵民心哄然思食雲龍之由，雲龍亦慮事

勢喧傳，始同彝目急急起行。聞今已到江西，

蓋將聊借此行以清銷六萬金耳。當今公私交

困，一絲一粟動關軍需，無用之彝既奉命停

止，則冒領之餉應敕旨行追。粵隔江西不過半

月之程，所費口糧多不過三千計，豈聽其支吾

抹殺，竟置不問也。聞此項錢糧，彝人僅得其

半，半為雲龍瓜分。乞着粵東撫按提歸雲龍及彝

目銷算明白，追還補庫，而後聽其北旋。（168）

徐光啟於崇禎四年三月初九日上疏為姜雲龍辯曰：

雲龍被議，職實未知。其在廣事情，若果

於錢糧染指，職宜膺不適之罰。⋯⋯今據廣東

巡撫臣高欽舜報疏，稱督臣差通判祝守禧齎發

安家行月糧等銀，至澳給散，則雲龍身不入

澳，銀不經手。續據陸若漢奏稱，通判祝守禧

領布政司原封銀兩到澳，唱名給散等因，語亦

相符。蓋調兵造器給糧等項，皆督按道府諸臣，

以地方官行地方事，雲龍不過督役催促，其於俵

散錢糧，即欲與聞，亦理勢之所無也。（169）

可知，盧兆龍對姜雲龍的攻擊完全是誣告，也就是

要將徐光啟借澳葡軍事力量加強明朝軍事防禦計劃

予以徹底破壞。盧兆龍代表的政治勢力為甚麼要竭

力阻止葡萄牙軍隊北上？曾德昭《大中國志》有這樣

的解釋：

作為葡人貿易夥伴的中國人，在廣東跟葡

人交易，從中獲得巨大利益。他們現在開始感

到葡人這次進入中國，肯定可取得成效，他們

將輕易得到進入中國的特許，並進行貿易，售

賣自己的貨物，從而損害這些中國人的利益。

所以，在葡人出發前，他們極力阻止葡人成

行，呈遞許多狀子反對此事。（170）

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也有類似的解釋：

由於遠征隊大受歡迎，廣州的商人擔心葡

人可能最終獲得在內地的貿易特權，從而積聚

大量的利潤。這些商人一開始就想方設法為分

遣隊遠征設置重重障礙。⋯⋯他們加緊賄賂，

終於使自己的觀點獲得了讚同。正是那些曾經

極力推薦過這支分遣隊的官員，現在卻帶着另

一份奏章去拜見皇帝。這份奏章的大意是不再

需要葡人的援助了。⋯⋯廣東政府藉口這支遠征

軍沒有達到目的地，要求澳門返還共達34,000兩

銀子的遠征費用。議事會為免遭更多的煩擾，

竭盡全力支付了全部款項。（171）

C.R.博克塞的解釋也大致相近：

廣州的官員從通過澳門的對外貿易中獲取

巨大利益，而澳門則成了中國海外貿易的唯一

官方渠道。因此，廣州的官員擔心（公沙）的西

勞的部隊如在北方取得顯著成就，感恩的明帝

就會授予葡萄牙人長期嚮往的特權以示報答，

讓他們在沿海其它地方和中國內地進行貿易。

這樣，廣州將會喪失寶貴的壟斷權，廣州官員

也將失去可進行榨取的寶貴財源。因此，他們

就賄賂兵部向明帝上奏一道與原來要求僱傭葡

萄牙輔助力量的建議相反的奏疏。這一行動獲

得成功。（172）

庫帕作了更為詳細的說明：

結果，遠征與其說因政治的或者說軍事的原

因，不如說是因為商業上的原因被終止了。一直

獨佔葡萄牙市場大把賺錢的廣東商人擔心外人部

隊一旦進入中國境內，立即就會開闢一條中國各

地與澳門之間的直接通商渠道。所以力圖說明長

官遣送遠征隊返回澳門。商人們就立即給北京送

去了相同數目的金額。如此以來，北京的官吏就

向皇帝提出建議，要求將遠征隊遣返澳門。皇帝

雖然對官吏們這種多變的態度極其不滿，但還是

向葡人下令要他們返回澳門。

正在南昌駐留的澳門部隊，聽說已經下達

遣返命令，都恨得咬牙切齒。好不容易有機會

鼓足幹勁可以展示一番葡人的英武傳奇，可現

在一切都落空了。但是想到既然是皇帝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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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雖不能建立功勳，但拿着滿口袋的錢，還

是踏上先前來的路。但並不是全部都返回澳

門，陸若漢和其他幾個葡萄牙人，因為擔負着

向皇帝呈獻各種武器的任務，所以就憑着這個

好藉口毫無困難地向北京走去。（173）

如以這種觀點分析則可看出，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乃

是廣東商人在北京的代言人，他的種種反對葡兵北

上的理由，其目的祇不過是為了保住廣東商人對外

貿易的壟斷權而已。

陸若漢等人到了北京向崇禎帝進獻了帶來的各種

槍炮。陸若漢進京在崇禎四年（1631）三月間。隨着

後金軍對朝鮮半島的入侵，位於山東半島的登州又成

為對後金作戰的第一線，徐光啟推薦基督徒孫元化為

登萊巡撫，同時派陸若漢與公沙．的西勞帶領在內地

的葡萄牙人協助孫元化造炮練兵。崇禎五年（1632）

正月，由於孫元化部將孔有德反叛，登州陷落。陸若

漢在登州大約有八個月左右的時間。（174）關於陸若漢

在登州，巴篤里《中華耶穌會史》有較細緻描述：

陸若漢及其他若干人仍得繼續前程北上入

都，並由北京而往登州，其地距滿洲僅數千步

（Miglia），乃邊境一小城，明軍將領孫元化即

駐其地。其人予已一再言及，乃一極熱誠之教

友，處事謹慎非常，其尤為中國文人中不可多

得者。即彼在軍事上亦驍勇異常，觀清軍屢敗

於其手可為明證。最近又以其連克四城，遂被

擢為遼東〔按指登萊〕巡撫。元化並非舉人而獲

此銜，誠異物也。元化雖曾勝敵，但因曾派三

千軍人守衛該城並留置抗戰之必需品，乃不數

日而該城竟失，的西勞與其他葡人成以身殉，

元化不幸至被斬首。此事之發生，乃因三千士

兵在若干官吏轄境內，所受待遇惡劣，此等官

吏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士兵為飢寒所逼，憤

恨不平，遂出而搶劫，凡落彼等手者，且俱為

所殺，事後畏罪避罰，乃逃往四郊擄掠。又因

出走時，城內尚留下自衛人員及武器甚多，恐

貽後患，遂冒險於午夜襲城，並加以洗劫。元

化與的西勞各率士卒出而抗拒，終於不支。在

極短時期中，的西勞因力於城上一手執燈一手

向叛兵發炮。某叛兵遂向執燈之目標放箭，箭

中心胸，遂在士兵前倒地。不幸箭已穿透胸

部，次日身死。居民為免禍起見乃開城而降。

渠等雖奮勇抵抗，但亦徒使城中人增加死亡而

已，況其中葡人之數亦復不少。於是陸若漢乃

偕炮手三名，自城上一躍而下，直奔北京。其

時地上積雪甚厚，一望皆白。數日後，城中居

民及叛軍咸懊悔，乃向皇帝求恕，賴人說情，

皇上亦遂寬赦一切。然元化與張燾及王徵則被押

至京。元化與張燾因同僚之嫉妬，被判斬首，徵

則削職，家產沒收，倖獲身全出京。（175）

韓雲〈戰守惟西洋火器第一疏〉亦載此事：

不意值孔有德之亂，公沙等復登陴奮擊，

以圖報萬一，而身已先隕矣。城陷之日，三十

餘人，死者過半。若漢奉登撫之命，謂無守土

之責，宜入京奏聞。九死一生，得至萊州，為

余撫院留煉火藥。（176）

庫帕的記錄稍有不同：

士兵們於 1632年 1月 19 日發起反叛，包圍

了登州要塞，明軍與葡萄牙人在一個月時間內

都在要塞處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包圍的叛軍方

面出現了很多死傷，但是從城牆上想丟手彈下

去的公沙的西勞卻不幸中箭，第二天死亡，還

有兩名葡萄牙士兵也戰死了。形勢逐漸變得不

妙，士氣削弱的明軍中再次出現叛變投敵者，

並於 2 月 22 日偷偷打開了要塞的大門，所以叛

軍浩浩蕩蕩地開進來了。 71 歲的陸若漢和其他

大約十二人考慮到繼續抵抗也是浪費，所以乘

着夜色急忙退到矮牆，跳到有積雪的谷底堤防

上，好不容易逃過一難。隨後，陸若漢冒着嚴

冬和戰士一起迅速回到北京。（177）

崇禎五年的登州之變，公沙．的西勞及其統領的葡

兵戰死沙場，陸若漢神父後逃至北京，明廷給予公

沙．的西勞等人獎賞與追贈。《崇禎長編》卷五八：



44

歷

史

明
末
耶
穌
會
著
名
翻
譯
陸
若
漢
在
華
活
動
考
述

文 化 雜 誌 2005

（崇禎五年四月丙子）兵部尚書熊明遇疏

言：“澳人慕義輸忠，見於援遼守涿之日，垂

五年所矣。若赴登教練以供調遣者，自掌教而

下，統領、銃師並奮滅賊之志。登城失守，公

沙的、魯未略等十二名捐軀殉難，以重傷獲全

者十五名，總皆同心共力之人，急應贈恤，請

將死事公沙的贈參將，副統領魯未略贈游擊，

銃師拂郎亞蘭達贈守備，傔伴方斯谷、額弘

略、恭撒、錄安尼、阿彌額爾、薩琮、安多、

兀若望、伯祿各贈把總銜，仍各賞銀十兩給其

妻孥。其現存諸員，萬里久戎，各給行糧十

兩，令陸若漢押回。而若漢倡道功多，更宜優

厚，榮以華袞，量給路費南還。仍於澳中再選

強幹數十人入京教銃，庶見國家柔遠之渥，兼

收異域向化之功。”帝俱可報可。（178）

明廷對在“登州之變”中戰死的葡人給予封贈後，“陸

若漢因是修道之人，所以謝絕接受榮譽。”（179）餘下

“以重傷獲全者十五名”由陸若漢神父率領返澳，同

時再一次提出“仍於澳中再選強幹數十人入京教

銃”。此事見韓雲〈戰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議〉：

且聖主業洞悉其義勇可用，故於陸教師回

澳，復奉旨云：澳中有精習利器嚮慕自効的，

仍着若漢簡選鼓勵，候旨調用。職豈漫然為此

議也，蓋曩日屢議屢詛者，不過謂彼輩終屬外

夷，其性叵測，或有創為拒虎進狼之說。今茲

公沙等忠義昭灼，憤激捐生，至流矢集軀，猶

拔箭擊賊而死，孰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哉！

亦已屢蒙聖恩鑒知，褒綸載錫。故區區之愚，

視已成之效，為恢遼之計，誠望購募澳夷數百

人，佐以黑奴，令其不經內地，載銃浮海，分

鳧各島，俾之相機進剿，則傅介子之奇不難再

見。⋯⋯至若用澳人，則必先恩以鼓之，信以結

之，如姑〔父〕母之於子弟，自能得其忠義之

報。緣此輩人，素崇奉正教，非可以力驅，非可

以智馭，非可以利祿誘之者，欲得其忠君愛國而

不推心置腹，則亦無所用此矣。（180）

崇禎五年（1632）提出的要陸若漢“仍於澳中再選強

幹數十人入京教銃”之事雖然獲得崇禎帝的“報

可”，但似乎此事並沒有結果。我們思疑澳門方面

雖欲積極討好明朝廷，但由於屢次進銃募兵均遭朝

中和廣東地方的阻撓，且阻力極大，故幾次人銃入

華，均流產於途中，想必澳葡對入華援明之事已經

灰心。陸若漢返澳募人，澳門無人積極回應，故知

這次募人當未成功。韓雲再次提出“購募澳夷數百

人，佐以黑奴，載銃浮海，分鳧各島”的計劃時就

強調“若用澳人，必先恩以鼓之，信以結之，如父

母之於子弟，自能得其忠義之報”，這恐怕是韓雲

對明廷於澳門葡人失以“恩”、“信”的背信棄義行

為的一種譴責吧！

尾　語

陸若漢於崇禎六年（1633）返回澳門，募人之事

未成，同年死於廣州。崇禎十二年（1639）畢方濟入

京進貢上疏言：

陸若漢賞勞南還調理，老死廣省，至今未

葬。察得澳中三巴寺旁，有海隅僻地，懇祈皇

上恩賜一區，掩其枯骨，俾同伴墾種供祀。

此奏於“本月初七日”批，“陸若漢准給地安葬”（181）。

但實際上崇禎朝並沒有兌現，直到 1644年 10月 6

日，“中國官府批出青洲島對面的一塊土地用來埋

葬陸若漢神父；後來，除了這塊土地外，又賜給了

灣仔島銀坑的另一地段。”（182）據《耶穌會會士在亞

洲》保存的一份文獻記載：

1644 年 10 月 6 日，根據欽差在廣州下達的

批示以及其他中國高官和香山官員的意見，特

使賜給埋葬陸若漢神父的地方一座碑。該碑本

應豎在青洲對面一個地段的新圍牆之內，但後

來中國官員認為應當立在臨水的銀坑山的山腳

下。十月二十六日，神學院卡斯巴爾．德．亞

馬拉爾〔即譚瑪爾，Gaspar de Amaral〕神父第

一次在那裡豎起四根木椿，上面寫著：這塊土

地是欽差以中國皇帝的名義賜給，用來埋葬聖

保羅教堂的神父們的。（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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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洲對面一塊地稱對面山，即今珠海之北山島，上

面講的後來賜的“灣仔島銀坑”亦是北山島，其東南

部分即稱灣仔銀坑。據費賴之書《畢方濟傳》稱：

“〔畢〕方濟⋯⋯迄於 1649年之歿，永歷帝明以盛儀

葬於隆武帝之賜地中，其地遂為澳門會團（即澳門基金

會）之產業”。德禮賢（〔BF〕 D'Elia 〔BFQ〕）神父則

稱：“隆武帝賜地在澳門對岸 Lappa 島（即對面山）

之銀坑村中，方濟墓殆在此處。”（184）正因為對面山

島成為耶穌會的墓葬之處，故該島葡文名又稱神父

島（Patera Island）。南明政權將對面山所謂“荒地”

賜予澳門耶穌會後，耶穌會在那裡建一小教堂，不

少葡萄牙貴族則在那裡建鄉間別墅，澳門政府甚至曾

在那裡建過一座炮臺和一座船塢。（185）由於當時控制

廣東地區的南明政權一是寄中興希望於澳門及教會

的支援，二是也沒有更多的力量去管理這邊界之事

務，因此，葡萄牙人繼續居留澳門半島後，又開始

了居留對面山的歷史。

【本文的寫作獲葡萄牙里斯本的金國平先生、澳門

吳志良先生、浙江大學歷史系戚印平先生、廣州中山大

學歷史系博士生董少新先生及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

究中心博士生田渝小姐無私幫助，或提供資料，或幫助

翻譯，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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